
山艺院发〔2023〕4号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快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提高采购效率，增强采

购单位（部门）自主性，现对《山东艺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》

第十四条自行采购内容做如下说明并通知如下：

一、单位（部门）自行采购，按照“全程留痕、集体决

策、同质低价、同价优质”的原则，公开、透明、可追溯的

要求，至少咨询或提供3家以上的供应商报价，确定供应商。

报价单位不得出现关联性及以一家联系多家单位报价现象。

单位（部门）自行采购小组应由项目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、

项目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等3人以上组成。

二、《山东省省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》集中

采购目录内的项目无论预算金额大小均属政府采购范围，项

目单位（部门）均不得自行采购。预算5万元（不含）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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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采购限额指政府采购目录同一二级品目全年累计金额，

项目单位（部门）不得以单次采购金额不足5万元采取多次

采购的形式规避集中采购。

三、自行采购项目可采用比价、谈判、市场考察、单一

来源等方式采购，单一来源采购需有内部论证材料并经分管

校领导审批后实施，鼓励通过山东省政府采购网网上商城和

透明度较高的互联网采购平台采购。

四、采购单项或批量2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货物或服务，

各单位（部门）经集体决策后自行采购；采购单项或批量2

万元（含）以上5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货物或服务需报请分

管校领导审批后实施，同时填报自行采购项目备案表（附后）

作为报销依据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自行留存比价、谈判、市场

考察、单一来源以及互联网采购平台纪要。

五、各单位（部门）可根据本解释说明自行制定实施细

则。

附件：自行采购项目备案表

山东艺术学院

2023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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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项目单位（部门）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

采购方式 比价/谈判/市场考察/单一来源

是否经集体决策

采购价格 如为多类别货物需附明细价格清单

成交单位

是否签署合同

采购小组成员签字

项目单位（部门）

负责人签字

分管校领导签字

财务处（招标采购办公室）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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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发送：校领导，各单位、各部门

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日印发


